
版號：249LQ01272026表49-3-1(112年度)綜稅各項已繳及應補退稅戶數金額10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金額(千元)

納稅單位

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

應納稅額
投資抵減稅額

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差額扣
抵海外已繳納所得稅可扣抵稅額後

之餘額
重購自宅稅額 扣繳稅額

分位別

3736938586513641319631250013688089第1分位

682838107467829124660940055688089第2分位

11760531472954631714953810600552020688089第3分位

2197568204660103634108186104631780688688088第4分位

3829371283008100055213564112003086148688088第5分位

5479141353785542691603071401134992147688088第6分位

816136144868720671522771031752428065455688088第7分位

1323803154293042812673109162993215260490688088第8分位

2431059860442215379628730883607195734969589688088第9分位

106773570646292474413179818809562291727918310453638688088第10分位

166222224342441149939930332101668346793031253791602426880883合    計

一、說明：（一）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。
　　　　　（二）納稅單位＝核定應補戶數＋核定應退戶數＋核定不補不退戶數。
二、核定補稅件數不含補稅金額在新臺幣300元（含）以下之案件。
三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。
四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
版號：249LQ01272026表49-3-1(112年度)綜稅各項已繳及應補退稅戶數金額10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金額(千元)

戶數 金額 戶數

申報大陸來源所得

金額 金額 金額戶數 戶數

大陸扣抵稅額 自繳稅額 核定應補稅額 核定應退稅額

戶數 金額

核定不補不退
分位別

戶數

21726958898040241845819027361202324000 2870第1分位 0

304278636183392340939727698371015393480 18646第2分位 0

32830621825308613667655058287084593521893955 12664第3分位 10

4322966233444257374364703611080211204102043537 35502第4分位 43

50426182348995883955498512219533174273622939418 37513第5分位 173

622247617621994540379212965524663239999824369551 62499第6分位 368

9092346698027700408085160690310943338869262997112 111444第7分位 1479

13612379749974258393172341081403825253438291452323 270994第8分位 6303

2302277893109334603266216528436195611609337362802936 883990第9分位 38162

6002387624924898913267458857911393763082646975644193967 12724647第10分位 2731667

129812798665580933853628877742284933658733441060923492555419 14160768合    計 2778206

一、說明：（一）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。
　　　　　（二）納稅單位＝核定應補戶數＋核定應退戶數＋核定不補不退戶數。
二、核定補稅件數不含補稅金額在新臺幣300元（含）以下之案件。
三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。
四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